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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24-090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存在提案被否决的情况，被否决提案名称为： 

议案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 

议案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议案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议案2.04 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议案2.05 发行数量 

议案2.06 限售期安排 

议案2.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议案2.08 上市地点 

议案2.09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议案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议案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议案6.0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7.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股东回报、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议案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鉴于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未通过，公司将择机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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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现场会议召开当日）9:15—

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3号清华紫光科技园（清

华紫光信息港）C座1层。 

4、会议召集人：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飞先生。 

6、股东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 487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9,839,4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274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

共 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7,464,5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7284%；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 48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2,374,9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459%。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48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2,358,4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426%。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表决情况：同意 24,916,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085%；

反对 7,482,0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648%；弃权 4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835,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6.7505%；反对 7,482,0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1225%；弃权 4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逐项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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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082,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891%；

反对 7,360,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893%；弃权 3,997,0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32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01,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9014%；反对 7,360,2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461%；弃权 3,997,0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52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975,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611%；

反对 7,334,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101%；弃权 4,129,1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83,1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2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894,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5726%；反对 7,334,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6667%；弃权 4,129,1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83,1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607%。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120,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087%；

反对 7,365,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41%；弃权 3,953,4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18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39,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0213%；反对 7,365,0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609%；弃权 3,953,4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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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4 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041,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627%；

反对 7,444,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498%；弃权 3,953,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18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960,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7747%；反对 7,444,7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0072%；弃权 3,953,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18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5 发行数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125,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229%；

反对 7,360,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893%；弃权 3,953,6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18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44,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0356%；反对 7,360,2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461%；弃权 3,953,6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18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6 限售期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062,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286%；

反对 7,424,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869%；弃权 3,952,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18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981,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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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 64.8409%；反对 7,42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9442%；弃权 3,952,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15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470,8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874%；

反对 6,783,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108%；弃权 4,185,2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28,8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90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389,8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6.1027%；反对 6,783,3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0.9632%；弃权 4,185,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28,8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341%。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8 上市地点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266,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560%；

反对 7,209,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244%；弃权 3,963,9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21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185,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4697%；反对 7,209,4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2801%；弃权 3,963,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502%。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09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269,6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671%；

反对 7,21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438%；弃权 3,95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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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18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188,6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4809%；反对 7,215,7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2995%；弃权 3,954,0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196%。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333,0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626%；

反对 7,113,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97%；弃权 3,992,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6,4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30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252,0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6769%；反对 7,113,8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1.9846%；弃权 3,992,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6,4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386%。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3、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118,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997%；

反对 7,368,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158%；弃权 3,952,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18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37,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0124%；反对 7,368,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727%；弃权 3,952,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15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4、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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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091,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193%；

反对 7,364,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38%；弃权 3,982,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27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10,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9317%；反对 7,364,9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606%；弃权 3,982,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77%。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5、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091,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193%；

反对 7,363,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04%；弃权 3,983,6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28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10,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9317%；反对 7,363,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572%；弃权 3,983,6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11%。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6、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088,3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082%；

反对 7,36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07%；弃权 3,987,1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29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07,3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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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 64.9206%；反对 7,363,9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575%；弃权 3,987,1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219%。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7、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股东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106,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634%；

反对 7,364,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16%；弃权 3,968,9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28,8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23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25,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9759%；反对 7,364,2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585%；弃权 3,968,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28,8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656%。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表决情况：同意 128,898,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757%；反对 6,848,6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75%；弃

权 4,092,7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417,0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6.1868%；反对 6,848,6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1.1650%；弃权 4,092,7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4,5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82%。 

9、审议未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927,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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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7,351,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634%；弃权 4,160,4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82,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82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846,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4224%；反对 7,351,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7201%；弃权 4,160,4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82,9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7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392,4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141%；反对 7,250,4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49%；弃

权 4,196,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9,4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911,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4.6242%；反对 7,250,4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4068%；弃权 4,196,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9,4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69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525,0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090%；反对 7,098,1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60%；弃

权 4,216,2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9,4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44,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0340%；反对 7,098,1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1.9361%；弃权 4,216,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9,4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299%。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009,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400%；反对 7,572,8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54%；弃

权 4,257,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9,4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528,0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3.4394%；反对 7,572,8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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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23.4031%；弃权 4,257,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9,47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5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高铭泽律师、杨阳律师参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